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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高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疫小組會議 

第 3 次防疫小組會議會議記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9：00-10:40 

二、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第 1 會議室 

三、主    席：校    長                             記    錄： 鄭旭峰 

四、出席列席： 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大家早安!感謝這陣子以來各處室處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工作的辛苦，校內的防疫工

作請繼續努力!依疾管署通報，台灣已有身體沒症狀卻確診的案例，因此我們要更加小心

應對!並積極準備開學！ 

由於防疫物資短缺，學校將繼續採購防疫物資(除本校經費，感謝教育局另提供防疫經

費)，特別感謝各單位之捐贈與提供管道。校內防疫物資之使用狀況一律管制，各單位若

有需求要領用必須依本校防疫會議決議或校長同意，以免真正需要時存量不足!今天衛生

組長以及二位校護也到場，所以藉著這會議校長準備了一個紅包來獎勵學務處與防疫小組

的辛勞(頒獎及合影)。 

本校防疫問卷有初步結果，填報率很高。教職員工填報率 100%，請繼續追蹤並提升學生

填報率，以增加問卷結果之效度，並依此作本校防疫準備。 

本校行事曆已依教育部及教育局延後開學及相關行程，修訂本校行事曆，並於 2 月 4 日與

5 日公告，未來將依教育局規定同步修正。其中，本校上學期末高一學習歷程的線上上傳

率達到 93%，表現優良。請教務處思考，如何提升學生上傳的數量，並請老師協助學生提

升上傳內容，提升量質。 

最後，防疫靠專業。請各單位之公告(包含網站、簡訊、 line 等)，務必加入防疫與健康宣

導，並提醒疫情或防治措施等相關資訊均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一對外公布，禁止人

員發布、散播、轉傳未經證實或來源不明之疫情資訊,以免觸犯相關法規。 

請各單位於工作報告補充及討論: 

1. 麻煩校護跟大家簡單說明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問卷結果，內容一律保密! 

2. 針對開學後本校針對防疫工作的規劃 

謝謝大家! 

    

六、工作報告： 

校護理弘弘小姐:主席、各位主任大家早安!今天的會議我們已準備防疫物資內容及針對開

學後教職員工生防疫措施建議，請各位參閱附件。 

目前預計開學後針對教職員工生的防疫處理流程如計畫所示，問卷的填報情形目前仍有一

些學生尚未填寫，會再接續分別通知當事者。有關於防疫物資校內現在在口罩、酒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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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溫槍這幾個品項仍然缺乏，再請同仁協助搶購! 

衛生組嘉妤組長:目前校內已於 109/2/8 進行第一次公共區域的消毒工作，預計規劃在開

學前一周進行校內開放空間與各處室辦公室的消毒工作，屆時再提早公告以便同仁整理個

人物品。 

校長:謝謝兩位，基本上校內人員務必要求 100%須完成線上填寫問卷的動作，目前從數據

上看來僅有一位教師前往大陸地區旅遊(非湖北武漢地區)，不過也已完成自家隔離 14天

的階段，至於學生的部分再請透過導師去傳達要求學生一定要上網填報!若有需要再針對

這段時間有到大陸地區旅遊的同學請輔導室介入給予輔導。至於清潔的部分，先針對公共

區域進行便可，辦公室消毒動作是否考慮先暫緩?因為目前還沒到社區感染的階段，若真

的走到那一步再來執行，屆時再提早通知所有同仁!最後再請健康中心擬定相關處理流程

SOP 公告給全校師生! 

會計室主任: 局裡有來文通知，有關防疫物資請購的費用校內全部支援。 

校長:學校一方面會繼續請北市府或教育局協助防疫物資，另一方面，請各處室一起注

意，只要有任何採購的機會就立即通知學務處，主任與我確認價格後，將馬上搶購!  

七、提案討論： 

一、 提案一：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調整內容，提請討論。 

說  明：略 

決  議：  

1. 目前依疫情狀況，本校課程、教育活動將依行事曆時程繼續辦理。若教育部與教育局

有變動公告，本校將同步調整行事曆後公告實施。 

2. 校外教學行程請學務處務必告知廠商一定要予以協助調整至期中考後。 

3. 行事曆若有變動，請於下周開學前再公告最新版本! 

 

 二、提案二：本校申請貓舍整建計畫及經費預算討論，提請討論。 

說  明：略 

決  議： 

1. 同意申請本計畫。 

2. 請學務處偕同教務處、總務處、會計室、秘書調整預算內容。 

3. 本計畫請再加入未來教育規劃內容，包括犬貓生命教育及融入課程。 

4. 未來的照護計畫，一旦負責教師退休且若動保社同學不願意繼續照顧時則歸還與動

保處。 

5. 本計畫會於校內召開校務會議時向全校教職員工公告，並說明相關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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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三：本校每日監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標準作業程序，提請討論。 

說  明： 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2月 3日北市教體字第 1093012379 號文辦理。 

決  議： 

1. 照案通過 

2. 依照本局公告作業程序處理，已到校之教職員工生若測量體溫超過 37.5 度者，應立

即至健康中心量測體溫由護理師再次評估症狀；如體溫≧38 度則應回家休養並就診

(若為學生則請家長帶回)，於當日向學務處回報就診結果。 

3. 因目前台灣已有身體沒症狀卻確診的案例，自即日起本校學生返校不論是從事防疫打

掃工作、參加服務隊訓練活動、社團練習或自行返校者一律須執行學生證刷卡與進入

學務處川堂前測量體溫的動作，以利防疫工作順利進行。 

4. 依前次會議決議，比照第 2 點標準，本校教職員工於各辦公室每日量體溫作健康管

理。蒞校貴賓、家長、訪客等，於警衛室登記、測量體溫，再依入校程序辦理。 

5. 請學務處於本校首頁公告後實施。 

八、臨時動議：無 

九、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 防疫從你我開始 一起努力! 

十、散    會： 10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10：40 


